




坐落 地號
使用

分區

使用地

類別

面積

(公頃)

所有

權人
管理機關 符合條件 備註

1750-1 森林區
丙種建

築用地
0.032800

屬58年5月27日

臺灣省國有林事

業區內濫墾地清

理計畫清理放租

之暫准建地，為

82年7月21日前

已非營林使用且

無法復育造林之

保安林地。

1750-2 森林區
國土保

安用地
0.007200

屬58年5月27日

臺灣省國有林事

業區內濫墾地清

理計畫清理放租

之暫准旱地，為

82年7月21日前

已非營林使用且

無法復育造林之

保安林地。

0.0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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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面積

嘉義縣阿里山鄉、梅山鄉及雲林縣古坑鄉

編號第1804號水源涵養保安林解除區域明細表

中華

民國

農業部林

業及自然

保育署

森林法第

25條第1

項、保安

林解除審

核標準第

2條第1項

第7款

嘉義縣

梅山鄉

生毛樹段

(阿里山

事業區第

190林班)



1、先在其他QGIS專案整理好下列SHP檔案：
(1) 解除前保安林區域　(2) 解除區域　(3) 解除後保安林區域(1) 解除前保安林區域　(2) 解除區域　(3) 解除後保安林區域

2、圖層列表中右鍵點「解除前保安林區域」、「(擬)解除區域」、「解「解除前保安林區域」、「(擬)解除區域」、「解
除後保安林區域」除後保安林區域」圖層，選擇「更換數據源」，將做好的相對應SHP帶
入。

3、在部分面積解除區位圖部分面積解除區位圖群組下加入各解除範圍最新正射影像圖。

4、開始製圖，先找到各圖群組，依下列方式選取圖徵或圖層：

(1) 部分面積解除區位圖、坡度圖、部分面積解除圖 (放大) 部分面積解除區位圖、坡度圖、部分面積解除圖 (放大) 需分次選取分次選取
「(擬)解除區域」圖層「(擬)解除區域」圖層內各範圍圖徵內各範圍圖徵，右鍵點選「縮放到選取範圍」後
製圖。

(2) 部分面積解除圖(全域) 部分面積解除圖(全域) ，右鍵點「解除後保安林區域」圖層「解除後保安林區域」圖層選「縮
放到圖層」後製圖；

(3) 解除後保安林位置圖解除後保安林位置圖，右鍵點「解除後保安林區域」圖層「解除後保安林區域」圖層選「縮放
到圖層」後製圖。

5、開啟版面配置管理（布局管理器）點選製圖，後續詳見製圖內說明。

保安林區域

解除區域
嘉義縣梅山鄉生毛樹段
1750-1、1750-2地號
解除面積計0.04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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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解除前保安林區域　(2) 解除區域　(3) 解除後保安林區域(1) 解除前保安林區域　(2) 解除區域　(3) 解除後保安林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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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林區域

解除區域
嘉義縣梅山鄉生毛樹段
1750-1、1750-2地號
解除面積計0.04公頃

地段界

地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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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先在其他QGIS專案整理好下列SHP檔案：
(1) 解除前保安林區域　(2) 解除區域　(3) 解除後保安林區域(1) 解除前保安林區域　(2) 解除區域　(3) 解除後保安林區域

2、圖層列表中右鍵點「解除前保安林區域」、「(擬)解除區域」、「解「解除前保安林區域」、「(擬)解除區域」、「解
除後保安林區域」除後保安林區域」圖層，選擇「更換數據源」，將做好的相對應SHP帶
入。

3、在部分面積解除區位圖部分面積解除區位圖群組下加入各解除範圍最新正射影像圖。

4、開始製圖，先找到各圖群組，依下列方式選取圖徵或圖層：

(1) 部分面積解除區位圖、坡度圖、部分面積解除圖 (放大) 部分面積解除區位圖、坡度圖、部分面積解除圖 (放大) 需分次選取分次選取
「(擬)解除區域」圖層「(擬)解除區域」圖層內各範圍圖徵內各範圍圖徵，右鍵點選「縮放到選取範圍」後
製圖。

(2) 部分面積解除圖(全域) 部分面積解除圖(全域) ，右鍵點「解除後保安林區域」圖層「解除後保安林區域」圖層選「縮
放到圖層」後製圖；

(3) 解除後保安林位置圖解除後保安林位置圖，右鍵點「解除後保安林區域」圖層「解除後保安林區域」圖層選「縮放
到圖層」後製圖。

5、開啟版面配置管理（布局管理器）點選製圖，後續詳見製圖內說明。

保安林區域

167林班部分、第168、169林班、第170林班部分、第171、172
林班、第173~181林班部分、第182林班、第187~193林班部分、
第195~201林班部分及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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